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35號

原      告  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淑媛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榮聰 

訴訟代理人  林正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5,300元及自111年9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15萬8,24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68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505萬5,3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意旨：

㈠、緣兩造於110年10月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

賣契約，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17至24頁)，由被告買受原告

所有之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73、174、1

75、176等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總價金共計1億

301萬6,000元。系爭房地業於110年10月22日移轉登記於被

告所有。惟因系爭買賣契約履行至給付尾款階段時，經宜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縣宜蘭地政事務所(下稱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系爭土地

部分現況遭道路佔用，原告斯時始知悉系爭土地圍牆外約13

7坪土地(下稱系爭137坪土地)，曾於109年11月27日經宜蘭

縣政府公告為現有巷道，為免系爭買賣契約因系爭137坪土

地爭議導致系爭買賣契約無法履行，隨即於110年12月22日

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

議書，見原證5，本院卷第45頁)，系爭協議書並有約定時

點、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之明文、付款方式及系爭協議書之

訂定過程，即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以總價款505萬

5,300元購買系爭137坪土地，而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

前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原告已於110年12月24日將系爭137坪土地之價款505萬5,300

元給付予被告。然被告迄至111年3月31日止仍無法履行系爭

協議書約定義務，依113宜縣建師鑑(法院)字第65號返還價

金事件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本件之所以無

法履行系爭協議書分割並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予原告，

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事由所致。原告既已依照系爭協議

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

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

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

告為保障自身權利，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

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見本院卷第55至59

頁)，然被告收受存證信函後，仍拒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

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權予原告，故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

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

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505萬5,300元，及自受領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答辯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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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系爭協議書書明買賣標的為「永結段464號地號及座落其上1

73〜176建號等四筆建物」，並載明「雙方於110年10月4日

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交土地時部分(約137坪)

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來遭佔用為既成巷道。…。」等

語，顯係因原告未依原買賣契約就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31、

32、43項如實告知不動產現況，兩造方再簽立系爭協議書，

以解決系爭137坪土地遭佔用而被告多給付500餘萬元價金之

爭議，是系爭協議書要非獨立之買賣契約，應可認定。系爭

協議書亦可認定為原告依現況說明書最下方注意欄所應負之

瑕疵擔保責任，雙方合意以減少價金505萬5,300元之方式

(由被告已給付之價金扣除)免除之。又系爭協議書第五條明

確載有：「本協議書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條款。…。」等語，益徵系爭協議

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而非獨立之契約。系爭協議書

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兩造前就系爭買賣契約所成立

之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4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

錄)，自應對系爭協議書亦有拘束力，原告於系爭調解筆錄

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

請求均拋棄，無權再為關於系爭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原告

所請自屬無據。　　

㈡、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

應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

辦理，…。」，足見辦理分割事宜並非被告單方之義務，原

告亦需偕同辦理。據證人即原告方仲介吳麗惠證述辦理分割

所需補正文件建照執照影本，經買賣雙方仲介陳明昌、吳麗

惠居間聯繫請求原告提出。然原告竟以建築執照、使用執照

已遺失而未能提出，被告說再請原告向縣府申請補發(因原

告公司為原始起造人)以憑辦理，原告卻拒絕配合並即發函

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實可認辦理分割程序係因原告拒絕配

合提出文件所致，與被告無關。且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勘驗時

明確表示倘經法院調解可辦理分割，可以調解方式解決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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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事後又拒絕調解，亦足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責

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已配合提出相關

文件予證人陳怡如，期間代書林淑芬、仲介陳明昌均稱無法

辦理分割，證人陳怡如、吳麗惠亦均證稱林淑芬代書稱無法

分割，可認被告並無應配合提出文件或資料而未提出之情

事，主觀上亦無拒絕辦理之意思，難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

可歸責被告之事由所致。再者，系爭137坪土地可否辦理分

割程序乙節，佚經本件審理過程中多方向地政事務所、宜蘭

縣政府、宜蘭建築師公會函詢並請求鑑定，方得出可辦理分

割之結論，且需找執業建築師辦理，此與一般民眾以為辦理

土地分割程序委由代書辦理即可之認知不同，自難以被告未

尋求執業建築師協助辦理而認有可歸責之事由。況最後分割

程序係由原告所找未具地政士資格之證人陳怡如辦理，自應

由原告及證人陳怡如負擔未能辦理分割之責任。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0年10月4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

買受原告所有系爭不動產，並110年10月22日已將系爭不動

產移轉登記予被告名下。嗣經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始知

464地號土地遭道路佔用即系爭137坪土地，兩造另110年12

月22日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系爭協議書即

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即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買系

爭137坪土地，其於110年12月24日已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

告指定之帳戶，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

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然被告卻因可歸

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定將系爭137坪土

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其已先於111年8月8

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並以起

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

返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台灣

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帳號000-00-000000存摺明細及存款

憑條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53頁)，另兩造均不爭執系爭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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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土地為既成道路，及簽立系爭協議書由原告回購，原告已

將價款505萬5,300元匯入被告帳戶等情。惟被告抗辯系爭協

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兩造前就系爭不動產系爭買賣

契約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

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原告不得再為系爭

買賣契約為任何請求等語。

㈡、查，依系爭協議書所載：「立協議書人：元凱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被告)、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乙方，即原告)， 土地：宜蘭縣○○鄉○○段000地

號土地一筆。相關建物：宜蘭縣○○鄉○○段000○000○00

0○000○號四筆。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

約書，鑑界點交土地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

多年遭佔用為既成巷道。雙方茲就約137坪土地協議如下：

一、雙方協議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

乙方願以毎坪單價為新台幣 36,900元計價回購，實測分割

後如有坪數增減導致回購總價之差異，應於保留款500萬中

做多退少補結算之(民國111年3月31日前須辦理分割完成及

產權移轉完成，發票待正確坪數後再開立發票格興工業股份

公司)。二、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將過戶所

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理，雙方

可進行價金信託專戶撥款。…其餘尾款00000000元匯至乙方

指定帳戶。另乙方於價金信託專戶撥付尾款00000000元同

時，應就補貼甲方部分建築拆除費用新臺幣50萬元及本協議

乙方回購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土地(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

之價款5,055,300元匯至甲方指定帳戶。三、分割後面積以

買賣方式移轉予乙方，移轉時增值稅由乙方支付。分割及辦

理產權移轉相關費用，雙方協議甲方負擔1/3、乙方負擔2/

3。四、雙方同意買賣契約第十七條特別約定事項中第八項

延遲點交，乙方每月補貼甲方15萬元延遲期間從110年12月2

日起算。五、本協議系(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本協議成立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雙方不得藉詞刁難或任何理由阻擋履約撥款，同時雙方不得

拖延土地過戶所需之應盡責任。…」等語。足認，系爭協議

書係因被告購買464地號土地，事後鑑界時發現系爭137坪土

地為既成道路而衍生特別條款約定事項存在，應由原告回購

系爭137坪土地。且系爭協議書第二條明確約定應由原告另

行給付被告505萬5,300元。被告對此抗辯以系爭協議書為系

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業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而拋棄請求乙

節，固據證人即系爭買賣不動產買方經紀人陳明昌、證人即

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之地政士林淑芬均到庭證述

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見本院卷第195頁、第

197頁)。惟查，據證人即辦理系爭137坪土地分割事務之地

政士助理陳怡如到庭證述：「(問：就妳參與此137坪協議過

程，該協議書是系爭協議書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買賣契

約？)獨立的買賣契約。(問：妳為何如此認為？)因為當時

在簽定此契約時我有問承辦代書這個契約是附屬在原來的契

約還是另一個買賣契約，承辦林代書稱這是另一個獨立的買

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68頁)。並佐以系爭調解筆錄

成立內容第四條明定「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買

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其調解標的係針對系爭買賣契約之

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之保留款為調解，並未涉及系爭協議書

關於系爭137坪土地問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理

由。

㈢、再查，原告已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購買系爭137坪土地，並於1

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兩造無

爭執，有如前述，被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至遲須於111年3

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惟被告抗辯系爭137坪土地無法辦理分割云云，雖證

人陳明昌到庭證稱：「(問：你就後續協議書格興公司須履

行的分割土地過戶與格興公司之手續有無參與，情況為

何？)…，但因所有權已過至元凱公司名下，我身為買方經

紀人，我都有參與詢問相關分割之事宜。然而經多方了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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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無法照正常程序分割。」(見本院卷第第195頁)；證人林

淑芬到庭證稱：「(問：元凱公司在土地過戶後，有無委託

你協助辦理137坪土地分割過戶予格興公司之手續？情況為

何？)有的。因為要檢討法定空地分割問題，須由建築師檢

討法規問題過後才能辦理，因為有些文件沒有辦法齊全，所

以至今無法辦理。」、「(問：目前是否已經評估完成？)目

前卡住幾個照的問題及卡住幾個建物，建築師無法調得所有

資料，所以無法完成。故目前無法辦理。發現問題後，我有

去地政機關詢問，地政人員說要調相關原始建造資料供建築

檢討後才能分割。」(見本院卷第199頁)等語。查，經本院

至系爭土地現場履勘時，地政機關測量人員已稱系爭土地可

以分割，只是現有建物有套繪之問題等情，製有勘驗筆錄及

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可按，系爭土地上既成道

路占有範圍及位置坐落情形並經本院囑託宜蘭地政事務所指

派測量人員實地測量後繪製如附圖所示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在

卷可佐。嗣復經本院函請宜蘭地政事務所說明：「員山鄉永

結段464地號土地，是否得就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

分辦理分割」，經該於112年5月2日宜地貳字第1120003759

號函復：「…。三、查旨揭地號土地其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

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案經調閱登記謄本，該地

號土地為宜蘭縣政府核發69年10月8日、72年3月28日、74年

4月26日建局都字第7760、716、717、1512號使用執照之建

築基地，並登記為同段173、174、175、176建號等4棟建

物，且有法定空地註記，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第5條規定，應檢附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始得

辦理分割。另本共有物分割事件倘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土

地所有權人無需檢附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自

可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6條規定檢附法院確

定判決書申辦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13至214頁)。可

知，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㈣、又本院經依被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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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建築相關法規，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將複丈成果圖所示

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二、、倘經法院調(和)解成立

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可否將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分割

與第三人？」，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鑑定分析說明

(六)：「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B部分土地既為現有巷

道，屬於申請建築實應依建築線退讓之土地，不得建築；且

分割後永結段464地號土地面積減為8732.09－486.31＝824

5.78平方公尺，可建築面為8254.78×0.7＝5772.04平方公

尺，仍大於現有4棟建築物合計建築面積3130.55平方公尺；

同時分割後法定空地連接建築物地面長度、建築基地可連接

建築線、建築物獨立出入口等條件均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之規定，因此可以辦理分割。」、結論與建議：「(一)員山

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宜蘭地政事務所1

11年12月2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

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

三人。(二)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如逕為分割複丈成果

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如

果事先取得宜蘭縣政府核發『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再辦

理分割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可解除

套繪管制。」。是由上開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土地得由土

地所有權人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

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分割出的土地仍續受原套

繪管制。本件被告既已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應由其主

導全部分割關適宜，且系爭協議書亦載由是被告辦理分割完

成及產權移轉。另由證人陳怡如證述，系爭137坪土地分割

案件，遭宜蘭地政事務所駁回，乃因被告遲未提供建照執照

影本、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所致(見本院卷第271頁)。以此顯

證遲未履行系爭137坪土地之分割，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㈤、從而，原告既已依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

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由，未依系爭協議書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

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然被告收受

存證信函後，仍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所

有權予原告之義務，則原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

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

求被告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505萬5,300元，於法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返還價金債權，經核對卷內資料，屬無

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萬5,300元，

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年9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均

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

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訴訟費用之負

擔，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並所提證據，經

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不另遂一論列，併此敘

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軒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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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憶蓉

第一審訴訟費用51,094元+測量費用6,050元(由被告預墊)+鑑定

費用100,000元(由被告預墊)+證人日旅費550元(由被告預墊)+證

人日旅費550元(由原告預墊)=158,2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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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35號
原      告  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淑媛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榮聰  
訴訟代理人  林正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5,300元及自111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15萬8,24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68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505萬5,3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意旨：
㈠、緣兩造於110年10月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17至24頁)，由被告買受原告所有之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73、174、175、176等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總價金共計1億301萬6,000元。系爭房地業於110年10月22日移轉登記於被告所有。惟因系爭買賣契約履行至給付尾款階段時，經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下稱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系爭土地部分現況遭道路佔用，原告斯時始知悉系爭土地圍牆外約137坪土地(下稱系爭137坪土地)，曾於109年11月27日經宜蘭縣政府公告為現有巷道，為免系爭買賣契約因系爭137坪土地爭議導致系爭買賣契約無法履行，隨即於110年12月22日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見原證5，本院卷第45頁)，系爭協議書並有約定時點、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之明文、付款方式及系爭協議書之訂定過程，即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以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買系爭137坪土地，而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原告已於110年12月24日將系爭137坪土地之價款505萬5,300元給付予被告。然被告迄至111年3月31日止仍無法履行系爭協議書約定義務，依113宜縣建師鑑(法院)字第65號返還價金事件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本件之所以無法履行系爭協議書分割並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予原告，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事由所致。原告既已依照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為保障自身權利，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然被告收受存證信函後，仍拒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權予原告，故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5萬5,300元，及自受領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答辯意旨：　　
㈠、系爭協議書書明買賣標的為「永結段464號地號及座落其上173～176建號等四筆建物」，並載明「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交土地時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來遭佔用為既成巷道。…。」等語，顯係因原告未依原買賣契約就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31、32、43項如實告知不動產現況，兩造方再簽立系爭協議書，以解決系爭137坪土地遭佔用而被告多給付500餘萬元價金之爭議，是系爭協議書要非獨立之買賣契約，應可認定。系爭協議書亦可認定為原告依現況說明書最下方注意欄所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雙方合意以減少價金505萬5,300元之方式(由被告已給付之價金扣除)免除之。又系爭協議書第五條明確載有：「本協議書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條款。…。」等語，益徵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而非獨立之契約。系爭協議書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兩造前就系爭買賣契約所成立之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4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自應對系爭協議書亦有拘束力，原告於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無權再為關於系爭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原告所請自屬無據。　　
㈡、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理，…。」，足見辦理分割事宜並非被告單方之義務，原告亦需偕同辦理。據證人即原告方仲介吳麗惠證述辦理分割所需補正文件建照執照影本，經買賣雙方仲介陳明昌、吳麗惠居間聯繫請求原告提出。然原告竟以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已遺失而未能提出，被告說再請原告向縣府申請補發(因原告公司為原始起造人)以憑辦理，原告卻拒絕配合並即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實可認辦理分割程序係因原告拒絕配合提出文件所致，與被告無關。且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勘驗時明確表示倘經法院調解可辦理分割，可以調解方式解決兩造糾紛，事後又拒絕調解，亦足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已配合提出相關文件予證人陳怡如，期間代書林淑芬、仲介陳明昌均稱無法辦理分割，證人陳怡如、吳麗惠亦均證稱林淑芬代書稱無法分割，可認被告並無應配合提出文件或資料而未提出之情事，主觀上亦無拒絕辦理之意思，難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責被告之事由所致。再者，系爭137坪土地可否辦理分割程序乙節，佚經本件審理過程中多方向地政事務所、宜蘭縣政府、宜蘭建築師公會函詢並請求鑑定，方得出可辦理分割之結論，且需找執業建築師辦理，此與一般民眾以為辦理土地分割程序委由代書辦理即可之認知不同，自難以被告未尋求執業建築師協助辦理而認有可歸責之事由。況最後分割程序係由原告所找未具地政士資格之證人陳怡如辦理，自應由原告及證人陳怡如負擔未能辦理分割之責任。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0年10月4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買受原告所有系爭不動產，並110年10月22日已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名下。嗣經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始知464地號土地遭道路佔用即系爭137坪土地，兩造另110年12月22日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系爭協議書即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即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買系爭137坪土地，其於110年12月24日已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其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帳號000-00-000000存摺明細及存款憑條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53頁)，另兩造均不爭執系爭137坪土地為既成道路，及簽立系爭協議書由原告回購，原告已將價款505萬5,300元匯入被告帳戶等情。惟被告抗辯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兩造前就系爭不動產系爭買賣契約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原告不得再為系爭買賣契約為任何請求等語。
㈡、查，依系爭協議書所載：「立協議書人：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被告)、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即原告)， 土地：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一筆。相關建物：宜蘭縣○○鄉○○段000○000○000○000○號四筆。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交土地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遭佔用為既成巷道。雙方茲就約137坪土地協議如下：一、雙方協議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乙方願以毎坪單價為新台幣 36,900元計價回購，實測分割後如有坪數增減導致回購總價之差異，應於保留款500萬中做多退少補結算之(民國111年3月31日前須辦理分割完成及產權移轉完成，發票待正確坪數後再開立發票格興工業股份公司)。二、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理，雙方可進行價金信託專戶撥款。…其餘尾款00000000元匯至乙方指定帳戶。另乙方於價金信託專戶撥付尾款00000000元同時，應就補貼甲方部分建築拆除費用新臺幣50萬元及本協議乙方回購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土地(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之價款5,055,300元匯至甲方指定帳戶。三、分割後面積以買賣方式移轉予乙方，移轉時增值稅由乙方支付。分割及辦理產權移轉相關費用，雙方協議甲方負擔1/3、乙方負擔2/3。四、雙方同意買賣契約第十七條特別約定事項中第八項延遲點交，乙方每月補貼甲方15萬元延遲期間從110年12月2日起算。五、本協議系(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本協議成立後，雙方不得藉詞刁難或任何理由阻擋履約撥款，同時雙方不得拖延土地過戶所需之應盡責任。…」等語。足認，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購買464地號土地，事後鑑界時發現系爭137坪土地為既成道路而衍生特別條款約定事項存在，應由原告回購系爭137坪土地。且系爭協議書第二條明確約定應由原告另行給付被告505萬5,300元。被告對此抗辯以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業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而拋棄請求乙節，固據證人即系爭買賣不動產買方經紀人陳明昌、證人即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之地政士林淑芬均到庭證述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見本院卷第195頁、第197頁)。惟查，據證人即辦理系爭137坪土地分割事務之地政士助理陳怡如到庭證述：「(問：就妳參與此137坪協議過程，該協議書是系爭協議書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買賣契約？)獨立的買賣契約。(問：妳為何如此認為？)因為當時在簽定此契約時我有問承辦代書這個契約是附屬在原來的契約還是另一個買賣契約，承辦林代書稱這是另一個獨立的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68頁)。並佐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第四條明定「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其調解標的係針對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之保留款為調解，並未涉及系爭協議書關於系爭137坪土地問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理由。
㈢、再查，原告已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購買系爭137坪土地，並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兩造無爭執，有如前述，被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惟被告抗辯系爭137坪土地無法辦理分割云云，雖證人陳明昌到庭證稱：「(問：你就後續協議書格興公司須履行的分割土地過戶與格興公司之手續有無參與，情況為何？)…，但因所有權已過至元凱公司名下，我身為買方經紀人，我都有參與詢問相關分割之事宜。然而經多方了解發現無法照正常程序分割。」(見本院卷第第195頁)；證人林淑芬到庭證稱：「(問：元凱公司在土地過戶後，有無委託你協助辦理137坪土地分割過戶予格興公司之手續？情況為何？)有的。因為要檢討法定空地分割問題，須由建築師檢討法規問題過後才能辦理，因為有些文件沒有辦法齊全，所以至今無法辦理。」、「(問：目前是否已經評估完成？)目前卡住幾個照的問題及卡住幾個建物，建築師無法調得所有資料，所以無法完成。故目前無法辦理。發現問題後，我有去地政機關詢問，地政人員說要調相關原始建造資料供建築檢討後才能分割。」(見本院卷第199頁)等語。查，經本院至系爭土地現場履勘時，地政機關測量人員已稱系爭土地可以分割，只是現有建物有套繪之問題等情，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可按，系爭土地上既成道路占有範圍及位置坐落情形並經本院囑託宜蘭地政事務所指派測量人員實地測量後繪製如附圖所示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佐。嗣復經本院函請宜蘭地政事務所說明：「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是否得就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辦理分割」，經該於112年5月2日宜地貳字第1120003759號函復：「…。三、查旨揭地號土地其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案經調閱登記謄本，該地號土地為宜蘭縣政府核發69年10月8日、72年3月28日、74年4月26日建局都字第7760、716、717、1512號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並登記為同段173、174、175、176建號等4棟建物，且有法定空地註記，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5條規定，應檢附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始得辦理分割。另本共有物分割事件倘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土地所有權人無需檢附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自可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6條規定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13至214頁)。可知，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㈣、又本院經依被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一、依現行建築相關法規，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將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二、、倘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可否將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分割與第三人？」，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鑑定分析說明(六)：「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B部分土地既為現有巷道，屬於申請建築實應依建築線退讓之土地，不得建築；且分割後永結段464地號土地面積減為8732.09－486.31＝8245.78平方公尺，可建築面為8254.78×0.7＝5772.04平方公尺，仍大於現有4棟建築物合計建築面積3130.55平方公尺；同時分割後法定空地連接建築物地面長度、建築基地可連接建築線、建築物獨立出入口等條件均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因此可以辦理分割。」、結論與建議：「(一)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宜蘭地政事務所111年12月2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二)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如逕為分割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如果事先取得宜蘭縣政府核發『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再辦理分割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可解除套繪管制。」。是由上開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分割出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本件被告既已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應由其主導全部分割關適宜，且系爭協議書亦載由是被告辦理分割完成及產權移轉。另由證人陳怡如證述，系爭137坪土地分割案件，遭宜蘭地政事務所駁回，乃因被告遲未提供建照執照影本、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所致(見本院卷第271頁)。以此顯證遲未履行系爭137坪土地之分割，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㈤、從而，原告既已依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然被告收受存證信函後，仍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權予原告之義務，則原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505萬5,300元，於法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返還價金債權，經核對卷內資料，屬無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萬5,300元，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均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並所提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不另遂一論列，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軒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憶蓉
第一審訴訟費用51,094元+測量費用6,050元(由被告預墊)+鑑定費用100,000元(由被告預墊)+證人日旅費550元(由被告預墊)+證人日旅費550元(由原告預墊)=158,244元。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35號
原      告  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淑媛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榮聰  
訴訟代理人  林正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5,300元及自111年9月23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15萬8,24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68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505萬5,3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意旨：
㈠、緣兩造於110年10月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
    契約，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17至24頁)，由被告買受原告所
    有之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73、174、175、17
    6等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總價金共計1億301萬6
    ,000元。系爭房地業於110年10月22日移轉登記於被告所有
    。惟因系爭買賣契約履行至給付尾款階段時，經宜蘭縣宜蘭
    地政事務所(下稱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系爭土地部分現
    況遭道路佔用，原告斯時始知悉系爭土地圍牆外約137坪土
    地(下稱系爭137坪土地)，曾於109年11月27日經宜蘭縣政府
    公告為現有巷道，為免系爭買賣契約因系爭137坪土地爭議
    導致系爭買賣契約無法履行，隨即於110年12月22日就系爭1
    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見原證5，本院卷第45頁)，系爭協議書並有約定時點、衍生
    之特別約定條款之明文、付款方式及系爭協議書之訂定過程
    ，即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以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
    買系爭137坪土地，而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將系爭1
    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原告已於110年12月24日將系爭137坪土地之價款505萬5,300
    元給付予被告。然被告迄至111年3月31日止仍無法履行系爭
    協議書約定義務，依113宜縣建師鑑(法院)字第65號返還價
    金事件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本件之所以無
    法履行系爭協議書分割並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予原告，
    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事由所致。原告既已依照系爭協議
    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
    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
    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
    告為保障自身權利，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
    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見本院卷第55至59
    頁)，然被告收受存證信函後，仍拒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
    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權予原告，故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
    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
    。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
    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5
    萬5,300元，及自受領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答辯意旨：　　
㈠、系爭協議書書明買賣標的為「永結段464號地號及座落其上173～176建號等四筆建物」，並載明「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交土地時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來遭佔用為既成巷道。…。」等語，顯係因原告未依原買賣契約就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31、32、43項如實告知不動產現況，兩造方再簽立系爭協議書，以解決系爭137坪土地遭佔用而被告多給付500餘萬元價金之爭議，是系爭協議書要非獨立之買賣契約，應可認定。系爭協議書亦可認定為原告依現況說明書最下方注意欄所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雙方合意以減少價金505萬5,300元之方式(由被告已給付之價金扣除)免除之。又系爭協議書第五條明確載有：「本協議書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條款。…。」等語，益徵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而非獨立之契約。系爭協議書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兩造前就系爭買賣契約所成立之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4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自應對系爭協議書亦有拘束力，原告於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無權再為關於系爭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原告所請自屬無據。　　
㈡、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
    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
    理，…。」，足見辦理分割事宜並非被告單方之義務，原告
    亦需偕同辦理。據證人即原告方仲介吳麗惠證述辦理分割所
    需補正文件建照執照影本，經買賣雙方仲介陳明昌、吳麗惠
    居間聯繫請求原告提出。然原告竟以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已
    遺失而未能提出，被告說再請原告向縣府申請補發(因原告
    公司為原始起造人)以憑辦理，原告卻拒絕配合並即發函解
    約並提起本件訴訟，實可認辦理分割程序係因原告拒絕配合
    提出文件所致，與被告無關。且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勘驗時明
    確表示倘經法院調解可辦理分割，可以調解方式解決兩造糾
    紛，事後又拒絕調解，亦足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責原
    告之事由所致。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已配合提出相關文
    件予證人陳怡如，期間代書林淑芬、仲介陳明昌均稱無法辦
    理分割，證人陳怡如、吳麗惠亦均證稱林淑芬代書稱無法分
    割，可認被告並無應配合提出文件或資料而未提出之情事，
    主觀上亦無拒絕辦理之意思，難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
    責被告之事由所致。再者，系爭137坪土地可否辦理分割程
    序乙節，佚經本件審理過程中多方向地政事務所、宜蘭縣政
    府、宜蘭建築師公會函詢並請求鑑定，方得出可辦理分割之
    結論，且需找執業建築師辦理，此與一般民眾以為辦理土地
    分割程序委由代書辦理即可之認知不同，自難以被告未尋求
    執業建築師協助辦理而認有可歸責之事由。況最後分割程序
    係由原告所找未具地政士資格之證人陳怡如辦理，自應由原
    告及證人陳怡如負擔未能辦理分割之責任。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0年10月4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
    買受原告所有系爭不動產，並110年10月22日已將系爭不動
    產移轉登記予被告名下。嗣經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始知
    464地號土地遭道路佔用即系爭137坪土地，兩造另110年12
    月22日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系爭協議書即
    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即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買系
    爭137坪土地，其於110年12月24日已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
    告指定之帳戶，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
    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然被告卻因可歸
    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定將系爭137坪土
    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其已先於111年8月8
    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並以起
    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
    返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台灣
    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帳號000-00-000000存摺明細及存款
    憑條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53頁)，另兩造均不爭執系爭137
    坪土地為既成道路，及簽立系爭協議書由原告回購，原告已
    將價款505萬5,300元匯入被告帳戶等情。惟被告抗辯系爭協
    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兩造前就系爭不動產系爭買賣
    契約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
    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原告不得再為系爭
    買賣契約為任何請求等語。
㈡、查，依系爭協議書所載：「立協議書人：元凱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被告)、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乙方，即原告)， 土地：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一筆。相關建物：宜蘭縣○○鄉○○段000○000○000○000○號四
    筆。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
    交土地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遭佔用為
    既成巷道。雙方茲就約137坪土地協議如下：一、雙方協議
    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乙方願以毎坪
    單價為新台幣 36,900元計價回購，實測分割後如有坪數增
    減導致回購總價之差異，應於保留款500萬中做多退少補結
    算之(民國111年3月31日前須辦理分割完成及產權移轉完成
    ，發票待正確坪數後再開立發票格興工業股份公司)。二、
    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
    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理，雙方可進行價金信
    託專戶撥款。…其餘尾款00000000元匯至乙方指定帳戶。另
    乙方於價金信託專戶撥付尾款00000000元同時，應就補貼甲
    方部分建築拆除費用新臺幣50萬元及本協議乙方回購既成巷
    道土地約137坪土地(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之價款5,055,300
    元匯至甲方指定帳戶。三、分割後面積以買賣方式移轉予乙
    方，移轉時增值稅由乙方支付。分割及辦理產權移轉相關費
    用，雙方協議甲方負擔1/3、乙方負擔2/3。四、雙方同意買
    賣契約第十七條特別約定事項中第八項延遲點交，乙方每月
    補貼甲方15萬元延遲期間從110年12月2日起算。五、本協議
    系(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
    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本協議成立後，雙方不得藉詞刁難或
    任何理由阻擋履約撥款，同時雙方不得拖延土地過戶所需之
    應盡責任。…」等語。足認，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購買464地
    號土地，事後鑑界時發現系爭137坪土地為既成道路而衍生
    特別條款約定事項存在，應由原告回購系爭137坪土地。且
    系爭協議書第二條明確約定應由原告另行給付被告505萬5,3
    00元。被告對此抗辯以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業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而拋棄請求乙節，固據證人即系爭
    買賣不動產買方經紀人陳明昌、證人即書立系爭買賣契約、
    系爭協議書之地政士林淑芬均到庭證述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
    賣契約之一部分(見本院卷第195頁、第197頁)。惟查，據證
    人即辦理系爭137坪土地分割事務之地政士助理陳怡如到庭
    證述：「(問：就妳參與此137坪協議過程，該協議書是系爭
    協議書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買賣契約？)獨立的買賣契約。(
    問：妳為何如此認為？)因為當時在簽定此契約時我有問承
    辦代書這個契約是附屬在原來的契約還是另一個買賣契約，
    承辦林代書稱這是另一個獨立的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
    卷第268頁)。並佐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第四條明定「兩
    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
    其調解標的係針對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之保
    留款為調解，並未涉及系爭協議書關於系爭137坪土地問題
    ，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理由。
㈢、再查，原告已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購買系爭137坪土地，並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兩造無爭執，有如前述，被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惟被告抗辯系爭137坪土地無法辦理分割云云，雖證人陳明昌到庭證稱：「(問：你就後續協議書格興公司須履行的分割土地過戶與格興公司之手續有無參與，情況為何？)…，但因所有權已過至元凱公司名下，我身為買方經紀人，我都有參與詢問相關分割之事宜。然而經多方了解發現無法照正常程序分割。」(見本院卷第第195頁)；證人林淑芬到庭證稱：「(問：元凱公司在土地過戶後，有無委託你協助辦理137坪土地分割過戶予格興公司之手續？情況為何？)有的。因為要檢討法定空地分割問題，須由建築師檢討法規問題過後才能辦理，因為有些文件沒有辦法齊全，所以至今無法辦理。」、「(問：目前是否已經評估完成？)目前卡住幾個照的問題及卡住幾個建物，建築師無法調得所有資料，所以無法完成。故目前無法辦理。發現問題後，我有去地政機關詢問，地政人員說要調相關原始建造資料供建築檢討後才能分割。」(見本院卷第199頁)等語。查，經本院至系爭土地現場履勘時，地政機關測量人員已稱系爭土地可以分割，只是現有建物有套繪之問題等情，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可按，系爭土地上既成道路占有範圍及位置坐落情形並經本院囑託宜蘭地政事務所指派測量人員實地測量後繪製如附圖所示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佐。嗣復經本院函請宜蘭地政事務所說明：「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是否得就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辦理分割」，經該於112年5月2日宜地貳字第1120003759號函復：「…。三、查旨揭地號土地其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案經調閱登記謄本，該地號土地為宜蘭縣政府核發69年10月8日、72年3月28日、74年4月26日建局都字第7760、716、717、1512號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並登記為同段173、174、175、176建號等4棟建物，且有法定空地註記，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5條規定，應檢附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始得辦理分割。另本共有物分割事件倘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土地所有權人無需檢附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自可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6條規定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13至214頁)。可知，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㈣、又本院經依被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一、依
    現行建築相關法規，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將複丈成果圖所示
    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二、、倘經法院調(和)解成立
    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可否將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分割
    與第三人？」，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鑑定分析說明
    (六)：「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B部分土地既為現有巷
    道，屬於申請建築實應依建築線退讓之土地，不得建築；且
    分割後永結段464地號土地面積減為8732.09－486.31＝8245.7
    8平方公尺，可建築面為8254.78×0.7＝5772.04平方公尺，仍
    大於現有4棟建築物合計建築面積3130.55平方公尺；同時分
    割後法定空地連接建築物地面長度、建築基地可連接建築線
    、建築物獨立出入口等條件均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
    ，因此可以辦理分割。」、結論與建議：「(一)員山鄉永結
    段464地號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宜蘭地政事務所111年12
    月2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
    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
    (二)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如逕為分割複丈成果圖所示A
    、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如果事先
    取得宜蘭縣政府核發『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再辦理分割複
    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可解除套繪管制
    。」。是由上開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
    人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
    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分割出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
    本件被告既已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應由其主導全部分
    割關適宜，且系爭協議書亦載由是被告辦理分割完成及產權
    移轉。另由證人陳怡如證述，系爭137坪土地分割案件，遭
    宜蘭地政事務所駁回，乃因被告遲未提供建照執照影本、法
    定空地分割證明所致(見本院卷第271頁)。以此顯證遲未履
    行系爭137坪土地之分割，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被告之
    抗辯，自不足採。
㈤、從而，原告既已依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
    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
    ，未依系爭協議書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
    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然被告收受存
    證信函後，仍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
    權予原告之義務，則原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並
    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
    被告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505萬5,300元，於法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民法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返還價金債權，經核對卷內資料，屬無
    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萬5,300元，
    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年9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均
    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
    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訴訟費用之負擔
    ，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並所提證據，經
    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不另遂一論列，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軒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憶蓉
第一審訴訟費用51,094元+測量費用6,050元(由被告預墊)+鑑定
費用100,000元(由被告預墊)+證人日旅費550元(由被告預墊)+證
人日旅費550元(由原告預墊)=158,244元。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35號
原      告  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淑媛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告  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榮聰  
訴訟代理人  林正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5萬5,300元及自111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15萬8,24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168萬6,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505萬5,300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意旨：
㈠、緣兩造於110年10月4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即原證1，見本院卷第17至24頁)，由被告買受原告所有之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及同段173、174、175、176等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總價金共計1億301萬6,000元。系爭房地業於110年10月22日移轉登記於被告所有。惟因系爭買賣契約履行至給付尾款階段時，經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下稱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系爭土地部分現況遭道路佔用，原告斯時始知悉系爭土地圍牆外約137坪土地(下稱系爭137坪土地)，曾於109年11月27日經宜蘭縣政府公告為現有巷道，為免系爭買賣契約因系爭137坪土地爭議導致系爭買賣契約無法履行，隨即於110年12月22日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見原證5，本院卷第45頁)，系爭協議書並有約定時點、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之明文、付款方式及系爭協議書之訂定過程，即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以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買系爭137坪土地，而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原告已於110年12月24日將系爭137坪土地之價款505萬5,300元給付予被告。然被告迄至111年3月31日止仍無法履行系爭協議書約定義務，依113宜縣建師鑑(法院)字第65號返還價金事件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知本件之所以無法履行系爭協議書分割並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予原告，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之遲延事由所致。原告既已依照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為保障自身權利，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見本院卷第55至59頁)，然被告收受存證信函後，仍拒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權予原告，故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為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5萬5,300元，及自受領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聲明請求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宣告假執行。答辯意旨：　　
㈠、系爭協議書書明買賣標的為「永結段464號地號及座落其上173～176建號等四筆建物」，並載明「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交土地時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來遭佔用為既成巷道。…。」等語，顯係因原告未依原買賣契約就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第31、32、43項如實告知不動產現況，兩造方再簽立系爭協議書，以解決系爭137坪土地遭佔用而被告多給付500餘萬元價金之爭議，是系爭協議書要非獨立之買賣契約，應可認定。系爭協議書亦可認定為原告依現況說明書最下方注意欄所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雙方合意以減少價金505萬5,300元之方式(由被告已給付之價金扣除)免除之。又系爭協議書第五條明確載有：「本協議書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特別約定條款。…。」等語，益徵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而非獨立之契約。系爭協議書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兩造前就系爭買賣契約所成立之本院111年度移調字第44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自應對系爭協議書亦有拘束力，原告於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無權再為關於系爭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原告所請自屬無據。　　
㈡、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理，…。」，足見辦理分割事宜並非被告單方之義務，原告亦需偕同辦理。據證人即原告方仲介吳麗惠證述辦理分割所需補正文件建照執照影本，經買賣雙方仲介陳明昌、吳麗惠居間聯繫請求原告提出。然原告竟以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已遺失而未能提出，被告說再請原告向縣府申請補發(因原告公司為原始起造人)以憑辦理，原告卻拒絕配合並即發函解約並提起本件訴訟，實可認辦理分割程序係因原告拒絕配合提出文件所致，與被告無關。且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勘驗時明確表示倘經法院調解可辦理分割，可以調解方式解決兩造糾紛，事後又拒絕調解，亦足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後，已配合提出相關文件予證人陳怡如，期間代書林淑芬、仲介陳明昌均稱無法辦理分割，證人陳怡如、吳麗惠亦均證稱林淑芬代書稱無法分割，可認被告並無應配合提出文件或資料而未提出之情事，主觀上亦無拒絕辦理之意思，難認本件無法辦理分割係可歸責被告之事由所致。再者，系爭137坪土地可否辦理分割程序乙節，佚經本件審理過程中多方向地政事務所、宜蘭縣政府、宜蘭建築師公會函詢並請求鑑定，方得出可辦理分割之結論，且需找執業建築師辦理，此與一般民眾以為辦理土地分割程序委由代書辦理即可之認知不同，自難以被告未尋求執業建築師協助辦理而認有可歸責之事由。況最後分割程序係由原告所找未具地政士資格之證人陳怡如辦理，自應由原告及證人陳怡如負擔未能辦理分割之責任。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曾於110年10月4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由被告買受原告所有系爭不動產，並110年10月22日已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名下。嗣經宜蘭地政事務所鑑界結果始知464地號土地遭道路佔用即系爭137坪土地，兩造另110年12月22日就系爭137坪土地事宜與被告另行簽立系爭協議書即原告以每坪單價3萬6,900元即總價款505萬5,300元，購買系爭137坪土地，其於110年12月24日已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被告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第1條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其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等語。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帳號000-00-000000存摺明細及存款憑條為證(見本院卷第45至53頁)，另兩造均不爭執系爭137坪土地為既成道路，及簽立系爭協議書由原告回購，原告已將價款505萬5,300元匯入被告帳戶等情。惟被告抗辯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兩造前就系爭不動產系爭買賣契約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筆錄第四項已就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原告不得再為系爭買賣契約為任何請求等語。
㈡、查，依系爭協議書所載：「立協議書人：元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即被告)、格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即原告)， 土地：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一筆。相關建物：宜蘭縣○○鄉○○段000○000○000○000○號四筆。雙方於110年10月4日簽訂上述標的買賣契約書，鑑界點交土地部分(約137坪)建地於南側圍牆外，且多年遭佔用為既成巷道。雙方茲就約137坪土地協議如下：一、雙方協議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乙方願以毎坪單價為新台幣 36,900元計價回購，實測分割後如有坪數增減導致回購總價之差異，應於保留款500萬中做多退少補結算之(民國111年3月31日前須辦理分割完成及產權移轉完成，發票待正確坪數後再開立發票格興工業股份公司)。二、本協議經甲、乙雙方簽立後，雙方應將過戶所需之文件、用印及必要資料等全數備齊交由代書辦理，雙方可進行價金信託專戶撥款。…其餘尾款00000000元匯至乙方指定帳戶。另乙方於價金信託專戶撥付尾款00000000元同時，應就補貼甲方部分建築拆除費用新臺幣50萬元及本協議乙方回購既成巷道土地約137坪土地(依實測分割面積為準)之價款5,055,300元匯至甲方指定帳戶。三、分割後面積以買賣方式移轉予乙方，移轉時增值稅由乙方支付。分割及辦理產權移轉相關費用，雙方協議甲方負擔1/3、乙方負擔2/3。四、雙方同意買賣契約第十七條特別約定事項中第八項延遲點交，乙方每月補貼甲方15萬元延遲期間從110年12月2日起算。五、本協議系(係)由110年10月4日甲、乙雙方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衍生之特別約定條款。本協議成立後，雙方不得藉詞刁難或任何理由阻擋履約撥款，同時雙方不得拖延土地過戶所需之應盡責任。…」等語。足認，系爭協議書係因被告購買464地號土地，事後鑑界時發現系爭137坪土地為既成道路而衍生特別條款約定事項存在，應由原告回購系爭137坪土地。且系爭協議書第二條明確約定應由原告另行給付被告505萬5,300元。被告對此抗辯以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業經系爭調解筆錄成立而拋棄請求乙節，固據證人即系爭買賣不動產買方經紀人陳明昌、證人即書立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協議書之地政士林淑芬均到庭證述系爭協議書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見本院卷第195頁、第197頁)。惟查，據證人即辦理系爭137坪土地分割事務之地政士助理陳怡如到庭證述：「(問：就妳參與此137坪協議過程，該協議書是系爭協議書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買賣契約？)獨立的買賣契約。(問：妳為何如此認為？)因為當時在簽定此契約時我有問承辦代書這個契約是附屬在原來的契約還是另一個買賣契約，承辦林代書稱這是另一個獨立的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268頁)。並佐以系爭調解筆錄成立內容第四條明定「兩造關於本件110年10月4日成立之買賣契約請求均拋棄。」，其調解標的係針對系爭買賣契約之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之保留款為調解，並未涉及系爭協議書關於系爭137坪土地問題，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並非有理由。
㈢、再查，原告已依系爭協議書約定購買系爭137坪土地，並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兩造無爭執，有如前述，被告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至遲須於111年3月31日前應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惟被告抗辯系爭137坪土地無法辦理分割云云，雖證人陳明昌到庭證稱：「(問：你就後續協議書格興公司須履行的分割土地過戶與格興公司之手續有無參與，情況為何？)…，但因所有權已過至元凱公司名下，我身為買方經紀人，我都有參與詢問相關分割之事宜。然而經多方了解發現無法照正常程序分割。」(見本院卷第第195頁)；證人林淑芬到庭證稱：「(問：元凱公司在土地過戶後，有無委託你協助辦理137坪土地分割過戶予格興公司之手續？情況為何？)有的。因為要檢討法定空地分割問題，須由建築師檢討法規問題過後才能辦理，因為有些文件沒有辦法齊全，所以至今無法辦理。」、「(問：目前是否已經評估完成？)目前卡住幾個照的問題及卡住幾個建物，建築師無法調得所有資料，所以無法完成。故目前無法辦理。發現問題後，我有去地政機關詢問，地政人員說要調相關原始建造資料供建築檢討後才能分割。」(見本院卷第199頁)等語。查，經本院至系爭土地現場履勘時，地政機關測量人員已稱系爭土地可以分割，只是現有建物有套繪之問題等情，製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125至127頁)可按，系爭土地上既成道路占有範圍及位置坐落情形並經本院囑託宜蘭地政事務所指派測量人員實地測量後繪製如附圖所示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在卷可佐。嗣復經本院函請宜蘭地政事務所說明：「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是否得就如附件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辦理分割」，經該於112年5月2日宜地貳字第1120003759號函復：「…。三、查旨揭地號土地其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案經調閱登記謄本，該地號土地為宜蘭縣政府核發69年10月8日、72年3月28日、74年4月26日建局都字第7760、716、717、1512號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並登記為同段173、174、175、176建號等4棟建物，且有法定空地註記，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5條規定，應檢附縣市主管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始得辦理分割。另本共有物分割事件倘經法院判決分割確定，土地所有權人無需檢附主管建築機關准予分割之證明文件，自可依上開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6條規定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申辦分割。」等語(見本院卷第213至214頁)。可知，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㈣、又本院經依被告聲請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一、依現行建築相關法規，可否由土地所有權人將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二、、倘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可否將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分割與第三人？」，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鑑定分析說明(六)：「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B部分土地既為現有巷道，屬於申請建築實應依建築線退讓之土地，不得建築；且分割後永結段464地號土地面積減為8732.09－486.31＝8245.78平方公尺，可建築面為8254.78×0.7＝5772.04平方公尺，仍大於現有4棟建築物合計建築面積3130.55平方公尺；同時分割後法定空地連接建築物地面長度、建築基地可連接建築線、建築物獨立出入口等條件均符合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因此可以辦理分割。」、結論與建議：「(一)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將宜蘭地政事務所111年12月2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二)員山鄉永結段464地號土地如逕為分割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如果事先取得宜蘭縣政府核發『法定空地分割證明』」，再辦理分割複丈成果圖所示A、B部分，則分割出去的土地可解除套繪管制。」。是由上開鑑定報告書可知，系爭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分割與第三人，或經法院調(和)解成立或判決准予分割確定後分割與第三人，分割出的土地仍續受原套繪管制。本件被告既已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本應由其主導全部分割關適宜，且系爭協議書亦載由是被告辦理分割完成及產權移轉。另由證人陳怡如證述，系爭137坪土地分割案件，遭宜蘭地政事務所駁回，乃因被告遲未提供建照執照影本、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所致(見本院卷第271頁)。以此顯證遲未履行系爭137坪土地之分割，係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被告之抗辯，自不足採。
㈤、從而，原告既已依系爭協議書於110年12月24日將505萬5,300元匯至被告指定之帳戶；然被告卻因可歸責於已之遲延事由，未依系爭協議書規定將系爭137坪土地完成分割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已先於111年8月8日寄發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履行系爭協議書義務(見原證7)，然被告收受存證信函後，仍不履行其分割及移轉登記系爭137坪土地所有權予原告之義務，則原告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並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時作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請求被告還原告所支付之買賣價金505萬5,300元，於法有據。
㈥、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於被告之返還價金債權，經核對卷內資料，屬無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05萬5,300元，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1年9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陳明均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酌定訴訟費用之負擔，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並所提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影響判決結果，不另遂一論列，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軒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憶蓉
第一審訴訟費用51,094元+測量費用6,050元(由被告預墊)+鑑定費用100,000元(由被告預墊)+證人日旅費550元(由被告預墊)+證人日旅費550元(由原告預墊)=158,244元。　　　　　　


